
 

 

民眾以電話、親洽 

等方式進行服務諮詢 

中心人員
判斷是否
開案 

結束諮詢服務 

  

開案服務 

諮詢人員依服務對象需

求進行業務分派 

服務人員於服務諮詢時進行資料蒐

集並紀錄諮詢內容 

1.服務人員依據輔具中心服務項目進

行開案評估，開案服務項目如下： 

(1)輔具評估。 

(2)輔具檢核。 

(3)輔具適配。 

(4)輔具維修。 

(5)輔具借用。 

(6)媒合轉贈。 

(7)捐贈回收。 

(8)矯具服務。 

(9)個案管理服務。 

2.若服務對象需求非中心服務項目則

提供相關服務資訊或轉介相關單位

進行服務。 

3.若服務對象未實際居住於金門且須

輔具服務，則協助轉介至其所在縣

市之輔具資源中心進行服務。 

1.依據服務需求進行服務資訊建檔。 

2.依據服務諮詢期間對服務對象之需

求了解，勾選「個案管理服務初

篩」項目，若初篩結果為「需要轉

介社工」，則另行派案由社工介入

評估是否進行個案管理服務。 

不開案 

1.輔具服務諮詢總表 

2.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

訊整合平台建檔 

1.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

服務申請暨轉介單 

2.身心障礙者跨區輔具

評估服務轉介單 

3.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

訊整合平台建檔 

1.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

服務申請表 

2.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

訊整合平台建檔 

金門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 
 

輔具諮詢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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